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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2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预计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下述担保无反担保，且属于 2023 年度预计担保范围内的担保事项，为 2023 年度

预计担保事项的进展。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

为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技术”）、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新科”）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视科技”）申

请人民币共 6,500 万元固定循环信用额度，公司对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3.92 亿元，无

逾期对外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 

因业务开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都技术、重庆新科向浙宇视科技申请人民币

共 6,500 万元固定循环信用额度，公司对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二）担保事项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 2023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

计事项已经公司 2023 年 3 月 3 日、2023 年 3 月 20 日分别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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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1017955065498，成立日期：2006 年 10 月 31 日，法定代表人：肖钧，注册地

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 30 号之一 1705 房，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佳都

技术主要从事网络及云计算产品集成与服务等业务。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为 60,770.78 万元、总负债 45,305.77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45,305.77 万元，无流动资

金贷款，净资产 15,465.01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03,934.61 万元、营业利润 36.62

万元、净利润 78.66 万元。截止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00,365.58 万元、总负

债 85,509.22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85,509.22 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 14,856.37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23,528.13 万元、营业利润-608.64 万元、净利润-608.64 万

元。 

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107MA5UATHL7B，成立日期：2017 年 1 月 13 日，法定代表人：熊剑峰，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 49 号（谢家湾正街 55 号万象城项目）华润大

厦第 33 层第 8 号，注册资本：10,000 万元。重庆新科主要业务为从事网络及云计算

产品集成与服务业务。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28,030.88 万元、总负债

110,207.27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10,107.85 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 17,823.61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95,953.32 万元、营业利润 1,393.65 万元、净利润 1,169.64

万元。截止 2023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37,291.35 万元、总负债 119,538.05 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 119,215.52 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 17,753.30 万元；2022 年度营

业收入 39,751.13 万元、营业利润-69.34 万元、净利润-70.30 万元。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厂商信用

额度担保 

1. 合同双方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人 1：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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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 2：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6,500 万元 

2.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自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止。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

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

日起三年止。 

4.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货款、

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保管担保财产、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等）。 

鉴于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合作意向，并就合作签订相关交易合同（下称“主合

同”），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债权人给与债务人总计陆仟伍

佰万元人民币固定循环信用额度，保证人自愿以其有权处分的财产向债权人提供最高

额保证担保。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各方协商一致，特订立本合同并已于近日

签署。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数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76.65 亿元（包括已经董事会审批的

银行授信担保 73 亿元以及厂商信用担保 3.6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141.42%；公司及子公司已签署担保合同且尚在履行

中的担保金额为 58.94 亿元，其中，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33.92 亿元，担保余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62.58%。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及子公司以质押产品为自

己担保。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无

逾期对外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与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广州佳都技

术有限公司与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商信用担保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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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8 日 


